
第一课：生命的真伪（一）：谨慎的生命(1:1 - 2:2) 

 

A〃本课目标 

1. 认识「与神相交」的尌是拥有永生的信徒，他们的生命必然是行在光中。 

2. 明白光与暗不能并存，任何对罪的否认，尌是等同於不信。 

金句：「神尌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！……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尌是说谎话，不

行真理了。」（约壹 1:5-6） 

 

破冰问题： 

目前我们社会所流行的思想是什么？这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有何衝击和影响？ 

B〃经文大纲 

一、前言：生命之道 (1:1-4) 

a. 生命之道的重要 (1:1-2) 

b. 生命之道的果效 (1:3-4) 

二、行在光中 (1:5-2:2) 

a. 不犯罪的原因 (1:5) 

b. 对罪错误观念 (1:6-10) 

c. 犯了罪的出路 (2:1-2) 

 

D〃经文查考与讨论 

 

一、前言：生命之道（1:1-4） 

a. 生命之道的重要 (1:1-2) 

1. 为何对这生命之道有正确的认识是如此重要呢？你是否真的认识这生命之道呢？ 

 

b. 生命之道的果效 (1:3-4 ) 

2. 为什么作者要写关於相交的题目呢？今天对你来说「相交」重要吗？试分享你在主里的「相交」

生活。 

 

二、行在光中(1:5-2:2) 

a. 不犯罪的原因(1:5) 

3. 为何作者要在 1:5 强调神就是光，这一节与上文 1:1-4 有何关係呢？对我们又有何重要呢？ 

 

b. 对罪错误观念(1:6-10) 

4. 今天主耶稣基督既已赦了我们的罪，作者为何要求读者仍要继续认罪呢？这对我们又有何提醒呢？ 

5. 试分享在今天的生活处境中，我们怎样可以行在光明中？ 

 

c. 犯了罪的出路 (2:1-2) 

6. 如何能达成作者的「不犯罪」劝告，在生活中真的不「不犯罪」呢？ 

 

F〃提醒、行动与立志 

今日我与神的关係如何？除了灵修外，我的生活要行在光明中。 

面对「罪」、我立志要实践向神认罪，并靠赖主赦罪之恩脱离罪困，不再陷於罪疚之中。 

 


